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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
92,700,283
29.24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封全虎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阮纪友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奚海波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1,543
比例（%）
98.9010

反对
票数

964,940
比例（%）
1.040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343
比例（%）
98.9029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02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81,740
比例（%）
1.0590

弃权
票数
33,800

比例（%）
0.0366

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04可转债存续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343
比例（%）
98.9029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05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343
比例（%）
98.9029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343
比例（%）
98.9029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07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5,843
比例（%）
98.9056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2,700

比例（%）
0.0570

2.08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6,143
比例（%）
98.9060

反对
票数

981,740
比例（%）
1.0590

弃权
票数
32,400

比例（%）
0.0350

2.0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6,143
比例（%）
98.9060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6

2.10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7

2.11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6,243
比例（%）
98.9061

反对
票数

961,640
比例（%）
1.0373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6

2.12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6,243
比例（%）
98.9061

反对
票数

961,640
比例（%）
1.0373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6

2.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63,740
比例（%）
1.0396

弃权
票数
51,800

比例（%）
0.0560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443
比例（%）
98.9041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585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17,043
比例（%）
98.9393

反对
票数

951,140
比例（%）
1.0260

弃权
票数
32,100

比例（%）
0.0347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2,643
比例（%）
98.9130

反对
票数

953,540
比例（%）
1.0286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584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443
比例（%）
98.9041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585

2.18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043
比例（%）
98.9026

反对
票数

965,140
比例（%）
1.0411

弃权
票数
52,100

比例（%）
0.0563

2.19评级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4,343
比例（%）
98.9148

反对
票数

954,140
比例（%）
1.0292

弃权
票数
51,800

比例（%）
0.0560

2.20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2,343
比例（%）
98.9126

反对
票数

954,140
比例（%）
1.0292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2.21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3,743
比例（%）
98.9141

反对
票数

954,140
比例（%）
1.0292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343
比例（%）
98.9029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443
比例（%）
98.9041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5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5,843
比例（%）
98.9056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2,700

比例（%）
0.05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5,843
比例（%）
98.9056

反对
票数

961,740
比例（%）
1.0374

弃权
票数
52,700

比例（%）
0.057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7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4,743
比例（%）
98.9044

反对
票数

963,140
比例（%）
1.0389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56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27,943
比例（%）
98.9510

反对
票数

941,940
比例（%）
1.0161

弃权
票数
30,400

比例（%）
0.032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83,243
比例（%）
98.9028

反对
票数

963,240
比例（%）
1.0390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5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发行规模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可转债存续期限
票面利率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转股期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担保事项
评级事项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6,300
328,100
329,500
329,500
328,100
328,100
328,100
330,600
330,900
330,900
329,500
331,000
331,000
329,500
329,200
361,800
337,400
329,200
327,800
339,100
337,100
338,500
328,100

329,200

330,600

330,600

329,500

329,500

372,700

328,000

比例（%）

24.2595
24.3933
24.4974
24.4974
24.3933
24.3933
24.3933
24.5791
24.6014
24.6014
24.4974
24.6089
24.6089
24.4974
24.4751
26.8988
25.0847
24.4751
24.3710
25.2111
25.0624
25.1665
24.3933

24.4751

24.5791

24.5791

24.4974

24.4974

27.7092

24.3858

反对

票数

964,940
963,140
981,740
961,740
963,140
963,140
963,140
961,740
981,740
961,740
963,140
961,640
961,640
963,740
961,740
951,140
953,540
961,740
965,140
954,140
954,140
954,140
963,140

961,740

961,740

961,740

963,140

963,140

941,940

963,240

比例（%）

71.7406
71.6067
72.9896
71.5027
71.6067
71.6067
71.6067
71.5027
72.9896
71.5027
71.6067
71.4952
71.4952
71.6514
71.5027
70.7146
70.8930
71.5027
71.7554
70.9376
70.9376
70.9376
71.6067

71.5027

71.5027

71.5027

71.6067

71.6067

70.0306

71.6142

弃权

票数

53,800
53,800
33,800
53,800
53,800
53,800
53,800
52,700
32,400
52,400
52,400
52,400
52,400
51,800
54,100
32,100
54,100
54,100
52,100
51,800
53,800
52,400
53,800

54,100

52,700

52,700

52,400

52,400

30,400

53,800

比例（%）

3.9999
4.0000
2.5130
3.9999
4.0000
4.0000
4.0000
3.9182
2.4090
3.8959
3.8959
3.8959
3.8959
3.8512
4.0222
2.3866
4.0223
4.0222
3.8736
3.8513
4.0000
3.8959
4.0000

4.0222

3.9182

3.9182

3.8959

3.8959

2.2602

4.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祝传颂、李莉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46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36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5,000,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5,000,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30日。（2024年9月29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

延至2024年9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2月2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0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9,411,765股，并于2023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529,411,76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70,334,019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59,077,746股。2023年10月23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4,451,666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3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2024年4月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34,059,077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5名，限售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及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
的股份数量合计为45,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50%。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4年9月30日上市流通（2024年9月29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2024年9月30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对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聚源金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承诺
“1、若发行人在本公司/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即2021年9月29日）起12个月内提交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及自本公司/企业获得该
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于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行人在本公司/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12个月后
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企业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于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公司/企业
转让发行人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3、本公司/企业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公司/企业将
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

（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1、若发行人在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即2021年9月29日）起12个月内提交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及自本公司获得该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于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行人在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12个月后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申请，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于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船特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关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中船特气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0%；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30日（2024年9月29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2024年9月3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青岛聚源金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8,000,000
7,512,698
6,778,038
6,354,632
6,354,632
45,000,00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3.40
1.42
1.28
1.20
1.20
8.50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8,000,000
7,512,698
6,778,038
6,354,632
6,354,632
45,000,000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5,000,000
45,000,000

限售期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及

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4-075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南昌大街6号公司

整机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4
174

131,423,937
131,423,937
29.7429
29.74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

副总经理王宏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长马宏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艳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1,331,232
比例（%）
99.9294

反对
票数
89,105

比例（%）
0.0677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1,349,689
比例（%）
99.9435

反对
票数
54,907

比例（%）
0.0417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014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9,006,439
比例（%）
98.1605

反对
票数

2,412,498
比例（%）
1.8356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39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4年各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1,252,441
比例（%）
99.8695

反对
票数
86,543

比例（%）
0.0658

弃权
票数
84,953

比例（%）
0.064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1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10,870,130
0

20,461,102
5,530,986
14,930,116

比例（%）

100.0000
0.0000
99.5489
98.7025
99.8662

反对
票数

0
0

89,105
69,105
20,000

比例（%）

0.0000
0.0000
0.4335
1.2332
0.1338

弃权
票数

0
0

3,600
3,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76
0.064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修订公司＜利润
分 配 管 理 制 度 ＞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16,979,884

14,655,091

比例（%）

99.4569

85.8398

反对

票数

89,105

2,412,498

比例（%）

0.5219

14.1308

弃权

票数

3,600

5,000

比例（%）

0.0212

0.02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2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
计票；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鹏、秦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治理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3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3号院交控大厦1号楼5层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
54

114,058,294
114,058,294
60.4504
60.45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吴智勇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总经理王智宇先生、董事会秘书黄勍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881,296
比例（%）
99.8448

反对
票数

155,998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185

2、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866,161
比例（%）
99.8315

反对
票数

185,733
比例（%）
0.1628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57

3、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851,161
比例（%）
99.8183

反对
票数

200,733
比例（%）
0.1759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
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成员的议案
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成员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869,383

33,854,248
33,839,248

比例（%）

99.4801

99.4356
99.3916

反对

票数

155,998

185,733
200,733

比例（%）

0.4581

0.5455
0.5895

弃权

票数

21,000

6,400
6,400

比例（%）

0.0618

0.0189
0.0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2、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立男律师、巩晓青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03 证券简称：*ST龙宇 公告编号：2024-090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经审计
暨公司股票可能触及停牌

和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对更正后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可能被认定为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8.4条之规定,公司股票存在停牌不超过2个月的可能。公司正
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推进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涉及的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

●如公司股票停牌后，不能在2个月内完成经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
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等改正措施，则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
如被实施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之日后2个月内，仍未披露经改正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未能在
规定期限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可按规定作出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的决定。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编号：沪证监决〔2024〕17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
政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对《决定书》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已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4年8月
31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等文件。

因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各期财务报表普遍具有广泛性影响，并导致2022年度财务报
表发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由盈利转为亏损的盈亏性质改变，按照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需会计
师事务所对更正后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目前相关审计工作正在进行

中，会计师事务所尚未出具相关年度的审计报告。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存在被认定为未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改正的可能。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8.4条“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因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应当自期
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起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2个月”。因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对更正后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按照上述规则，如被认定为未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公司股票存在停牌不超过2个月的可能。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
正但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前述期限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此后
公司在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2个月内仍未改正”。如公司股票停牌后，不能在2个月内完成经会计
师事务所对更正后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等改正措施，则可能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叠加实施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0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如公司在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之日后2个月内，披露经改正的财务会计报告，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
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5条第一款规定,如公司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后2个月内，仍未披露经改正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可按规定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目前进展
公司正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推进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涉及的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

审计工作，以尽快完成更正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的披露，避免发生公司
股票停牌及后续被实施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的情况。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5369 证券简称：拱东医疗 公告编号：2024-045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7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800万元~3,600万元
42.34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49,680股

0.79%
35,997,089.60元

26.82元/股~30.7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8月6日，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等议
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6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8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期
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具体内容敬请查阅公司2024年8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8月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8月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具体内容敬请查阅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2024年9月19日，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完成。
自回购股份事项披露至今，公司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249,6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回购

最高价格 30.7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26.82元/股，回购均价 28.81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35,997,089.6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

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 8月 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敬请查阅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5）。截至本公告披露前，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181,477
157,396,938

-
157,578,415

比例（%）
0.12
99.88
-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157,578,415
1,249,680

157,578,415

比例（%）
0.00

100.00
0.79

100.00
注：本次回购前，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1,477股系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

解锁的股份，该股票已于2024年8月13日上市流通，故本次回购完成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量
变为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量变为157,578,415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本次回购的 1,249,680股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在实施前暂时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份回购方案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若公司未在披露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上
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A股代码：688235 A股简称：百济神州 公告编号：2024-022
港股代码：06160 港股简称：百济神州
美股代码：BGNE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特别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特别大会）（以下简称

“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0月8日。2、与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相关的其他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会议日期、会议地点、审议事项、
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敬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关于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
通知及相关公告。

一、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公司系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设立且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以

下简称“纳斯达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为符合公司注
册地法律、法规以及各上市地规则的规定，公司特此披露本公告以明确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的股权
登记日。

为确定出席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及于会议上投票的股东的资格，根据适用法律、法规以及上市
地规则的规定，公司就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作出如下安排：

（1）公司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中国北京时间）。股权登记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2024年股东特
别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35

股票简称
百济神州

股权登记日
2024/10/8

（2）公司开曼股东：记录日期为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上午五时（开曼群岛时间）。
（3）公司港股股东：记录日期为 2024年 10月 8日（星期二）下午六时（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时

间）。所有填妥的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股票须于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三十分（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时间）之前，送达公司的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

（4）公司美国存托股份持有人：记录日期为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上午六时（美国纽约时间）。
二、与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相关的后续事项
与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相关的其他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会议日期、会议地点、审议事项、投

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敬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关于2024年股东特别大会的
通知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38 证券简称：中科通达 公告编号：2024-040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网址：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hWIUElhs3e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8月 23日披露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发展
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30日（星期一）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
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开学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魏国先生
董事会秘书：何娟女士
独立董事：康立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hWIUElhs3e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7-87788636
联系邮箱：citms-zqb@citms.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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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二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9/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9/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9/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并经公司2024年8月

26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第二季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2024年第二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将以2024年第二季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

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本次仅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和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
变动比例为0。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473,522,713股，剔除不参与分配的公司已回购股
份10,020,03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1,463,502,683股。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2024年第二季度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1,463,502,683×0.1）÷1,473,522,713≈0.09932元/股

综上，虚拟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9932）÷（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9/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9/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9/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2400190）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享受年度利润分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税负
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处
联系电话：0535-8242726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